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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91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-1號
(教研中心2樓)
承辦人：葉芷菡
電話：(02)80723456 分機525
傳真：(02)89682278
電子信箱：ai3061@apps.ntpc.edu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507374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737404_活動簡章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5年數位素養優良教案徵選」活動簡章，請貴校

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5年4月17日陽明交大人社研字第

115001450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數位素養相關課程之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，並鼓勵

教師運用多元、彈性方式詮釋數位素養意涵，設計各領域

教案，有助於教師將數位素養知能經過自我轉化，發展出

富有特色及切合教學對象之教學，希冀能獎勵全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教師研發具體落實數位素養教育議題之課程與

教學策略，以利後續推廣與應用。

三、活動簡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活動日期：即日起至115年8月17日（星期一）截止。

(二)活動對象：全國公私立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教師（含代

理、代課及實習教師）。可跨校組隊參加，每組報名人

數至多4人（含）以內，報名組員一經確定即不得更改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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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人以參加1件為限，不得跨組參加。

(三)議題內容：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核心素養

及參考學習內容，並以「數位素養」相關議題融入學習

領域教材教法設計， 議題內容以教育部「中小學數位素

養教育資源網 」（https://eliteracy.edu.tw/）為

主，如：數位康健、網路識讀、網路沉迷、網路霸凌、

網路交友、禮儀規範、網路安全、網路遊戲、網路隱

私、網路交易、法律與著作權、社交工程等。

(四)須選用教育部「中小學數位素養教育資源網」

（https://eliteracy.edu.tw/）所提供之數位教學資

源，且至少應運用一項教材融入教案設計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於期限內填寫線上報名表單，並上傳作品。

(六)表單連結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d9J3tUMuBMXhvfGE_Lr6MItGaAydcZ7f8ybPQueP

FO9U5QXg/viewform。

(七)審查時間：115年9月至10月。

(八)得獎公布：預定於115年11月份公告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

得獎者。

四、徵選相關事宜及相關表件公告於教育部「中小學數位素養

教育資源網」（https://eliteracy.edu.tw/），若有相關

問題或其他未盡事宜，請洽本案聯絡人陳小姐，聯絡電

話：（03）5712121分機52480，電子郵件信箱：

pinshiou@nycu.edu.tw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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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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